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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委內瑞拉、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亞、比 

利時、玻利維亞、巴西。

棄權者：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捷克斯拉夫、波蘭、蘇地亞拉伯、鳥克蘭蘇 

維埃I t 會主義共和國、南非聯邦、蘇維埃赴會 

主義# 和國聯盟、南斯拉夫。

世界人權宣言以四十八票通過，棄權者

八 3

主席稱此非常重要之人權宣言經大多數 

代表通過，而末遭任何直接反對，實爲一可 

注意之成就。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嘗受種種批 

評，其主要原因爲安全理事會與大會每側重 

於聯合國之政治活動，殊鮮注意社會、人道及 

文化方面之活動，而此際通過之宣言則屬於 

此後稱範圍之內。然而一如某方所稱，人權 

宣言僅耸初步工作，因其並非拘束各國必須 

實施基本人權之公約 ;亦未規定執行辦法;但 

仍不失爲一偉大進化過程中之一重要進步。 

此係有龃織之國家集圑首次發表關於人權與 

基本自由之宣言。此項文件得有螌個聯合國 

之輿論爲其後盾，普世人民無論男女老幼均 

將受其協助、領導及啓迪之惠。

主席慶贺奮力工作、經久不懈以達成此 

種結果之各代表。尤稱得宜'者爲値此通過人 

權宣言之際，在座諸代表中有與其他代表協 

力從事此項工作並居領導地位且因而聲譽益 

隆之美利堅合衆國代表Mrs. Roosevelt。主席

不擬一一列舉各代表之姓名，副主席黎巴嫩 

代表 Mr. M a l ik 以及其他委員會之各委員， 

均曾不斷努力從事此抨擊聯合國者幾不曾加 

以注意之工作。

就政治方面言，從事政治問題之各委員 

會中，常有爭執與糾葛發生，然由適纔表決 

之結果可見，於社會工作方面，各方意見頗 

多一致之處。倘社會工作能逐漸進展，最後 

必能消除分離聯合國各會員國之若干政治異 

議。主席認爲此次表決結果載入紀錄時，渠 

能在座，深以爲榮，並就表決結果向有關人 

士致贺。

主席就關於請願罈之決議案乙（A / 777) 
舉行夹決。

該決議案以四十票通過，柰權者八。

主席繼請表決關於少數民族命運之決議 

案丙。

該決讓案以四十六票對六票通遇，棄權

主席再請表決關於世界人權宣言傅布及 

刊印問題之決議案丁。

該泱議案以四十一票通過，棄權者九。

主席請表決關於人權盟約及其實施辦法 

草案之草擬之決議案戊。

該決議案以W 十 W 票通遇，棄權者八。

午前十二時十分散會。

第一百八十四次全體會議 

-九四八年十二乃十一  9 星期六千前十時三十分在巴|夏幽宮舉行 

|主席：M r .  H. V. E v a t t  (澳大利亞）。

—二〇 •審議於第三屆會議事日程中 
增列項目之請求

設置專設委員會審議使大會更能有效迅速處 

理其職務之方法與稃序：丹麥、那威與端 

典提出之項目（A /7 4 3 )

主席稱總释委員會全體委員一致建議將 

此項目列入大會第三屆會議事日程。

大會說無興議，乃決定杼該間題交由適 

當之委员會處理。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圑關於將俄 

文定爲大會應用語文之一之提議，並因此 

項提議而對大會議事規則第四十四條所提 

出之修正案 (A /B U R /1 1 2 )

主席諝總務委員會全體一致建議將蘇聯 

代表圑之提案列入第三屆會議事日程。

大會說無興議，此項浹議案當經通通。

中國代表圑關於將中文定爲大會應用語文之 

—之提案，並因此項建議，而對大會議事 

規則第四十四條所提出之修正案（A /BU R  
/1 1 3 )

主席謂總務委員會全體一致建議將此問 

題列入大會第三屆會饑事日程。

(大會旣無異議，此項建議當經通過。）

一二一. 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調解專 

員工作進度報吿書

第一委員會之報吿書 ( A /7?6)
Mr. S a r p e r  ( 士耳其），報吿員，提出第 

—委員會關於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調解專員 

工作進度報吿書之報吿書及其所附之決議 

案。
第五委員會之報吿書 ( A /786)

M r .  M a c h a d o  ( 巴西），報吿員，提出第 

五委員會關於聯合國調解專員工作進度報吿 

書之報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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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中國、哥侖比亞、法 

蘭西與紐西蘭對第一委員會之決議案草案 

所提出之修正案（A /789)
Mr. H ood (澳大利亞)願說明澳大利亞對 

於文件 A / 789 所載各修正案之涵義之見解， 

以及該代表圑對於大會審議此非常重耍之巴 

勒斯坦問題之次一階段所採之態度。提出各 

該修正案之各代表對次要問題意見容有不 

同，但渠確知各該代表對各修正案之主要目 

的有一致之瞭解，此卽爲使第一委員會所通 

過之決議案中所載各節更爲明確而切合實 

際。

該決議案之要旨在表示出席笫一委員會 

之各代表圑均願見巴勒斯坦之和解工作得藉 

可行與切實之方法開始進行。

第一委員會於其審議及通過該項決議案 

時，均依據大會請所有各國予以實際協助，以 

達成衆所切望之解決辦法之建議。此次所提 

出之修正案，其目的在促成聯合國之集體責 

任，並保證採行切合實際之政策。此爲澳大 

利亞所_ 及之兩要點，亦爲其提具修正案之 

理由。

委員會就該項問題討論多日，爭辯激烈。 

該決議案僅以數之多數通過，故若干代表對 

於該決議案提出大會可能引起之最後結果不 

無憂盧。澳大利亞代表圑爲求党取協議，以 

及求得一能迎合少數意見之文件起見，曾與 

有關各代表作非正式之討論。文件 A / 7 8 9 所 

載各修正案卽此種討論之結果。此等修正案 

之目的茌修改決議案而不影響其主耍目的， 

俾可淸楚說明其用意，並删除其中任何足能 

引起爭議之點。各該修正案之草擬係本於此 

種考盧，Mr. H o o d希望大會能予以接受。

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之次一步驟應以對該 

地確實情勢之實際認識爲依據。所提修正案 

中含有承認此種愦勢中二顯著事實之問題， 

故大會如不先對此等事實，加以相當之注意， 

遽爾進入次一階段，似非合理。

第一種事實爲以色列國之實際存在、以 

色列政府之存在、以及此國家所構成之政治 

與經濟盤體之存在。此非一種新考盧。已故 

調解專員所提報吿書中業已明白述及之。澳 

大利亞代表團認爲以色列國業已存在，且必 

繼續存在。吾人如不能充分認識此種事實，對 

吾人之工作必無助益。決議案中固未明文稱 

述以色列國之存在，但澳大利亞代表圑認爲 

此乃基本問題，於將來進一步審議該問題時， 

務須加以注意。

第二種事實爲該地之經濟利益。當大會 

通過巴勒斯坦分治辦法時，大會原擬局部分

劃，使成爲兩個政治上獨立之國家，但當地之 

經濟機構仍保持相當之統一。此事並未實現。 

雖然，吾人如忽視大會所擬分治計劃仍有成 

爲事實之可能，則不免錯誤。Mr. H ood希望 

第一委員會之決議案經此修正後，能促進巴 

勒斯坦最後之全面發展，並希望將來提出任 

何和解協定時，亦能注意此項目標。

大會原有之決辑案未能盡合巴勒斯坦之 

現勢，故大會必須對現有情勢加以注意。大 

會不應採取任何完全置巴勒斯坦於聯合國勢 

力與政治權威以外之行動。此爲決議案之目 

的。澳大利亞代表圑認爲倘設置和解委員會， 

則該委員會理應屬於大會管制之下，其工作 

應與該問題之各重要方面有極密切之關係。 

事實上吾人所設立之任何委員會均務須切實 

從事和解工作，且必須認淸其所處理問題之 

各項基本事實。

巴勒斯坦今日之情勢爲大會上年決議案 

發展之直接後果。是故大會之責任依然存在， 

且大會務應使巴勒斯坦問題此後之發展隨時 

均由聯合國加以密切注意。此後發展過程中 

不得強令有關雙方接受某種解决辦法。和解 

委員會應爲一協助有關雙方集議並自行商得 

一雙方均認爲滿意之條件之圑體。

和解委員會必須處理以色列國之存在所 

引起之問題。此非謂委員會可忽視亞拉伯諸 

邦之地位。亞拉伯諸邦之觀點固不難了解。且 

決議案之目的不在強令有關雙方接受任何解 

決辦法。唯一堪稱圓滿之解決辦法厥爲和解。 

有關谷方或均認爲最有利於彼者爲與和解委 

員會誠意合作，使委員會得於和解之基礎上 

協助有關备方獲得解決辦法。

'關於文件A/7 8 9所載之若干特殊修疋 

案，該代表指稱此等修正案建議使序言文字 

歸於簡潔。凡有礙設置和解委員會之原意之 

文字槪予删餘，並提議應以“大會業已重議 

巴勒斯坦情勢”等字樣代替決議案首四段。聯 

名提出各修疋案之各國更依據上述理由，提 

議删除第二款（丙）項、第三款及第十款與十 

—款之一部份。此項更動不足W響決議案之 

本質，因所删各點多於決議案其他部分重複 

加以聲述也。

所提修正案中最關重荽者爲删除闕於委 

派和解委員會之方法之一款。於第一委員會 

中原提案曾引起甚多討論。委員會對此項問 

題並無一致意見。修正案建議删除關於選派 

委員會委員之建議。大會應最後決定選派若 

干人充任該組織委員，又委員會旣爲大會之 

代理機關，其委員自應由大會依通常民主方 

法選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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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代表圑認爲該決議案爲就該問 

題求進一步解決之最好辦法。然決議案之文 

字自然不能稱爲完善。第一委員會起草決議 

案時，工作甚爲緊張，但無充分時間選擇適 

當字句以表達每一段之意義。一般言之，澳 

大利亞代表團認爲決議案及所提修正案，頗 

適合於此際情勢之需要。其目的在表示大會 

與其第一委員會確定之一般意見，此卽爲巴 

勒斯坦主要有關方而已屆會同集議、商定公 

正永久之最後解決方法之時。Mr_ H o o d 懇 

切希望有關方面能與和解委員會合作，使委 

員會得能完成其任務，並使大會能履行其對 

此問題所承負之責任。
M r. M u n iz  (巴西）稱提出各修正案代表 

之用意在便利調和第一委員會討論該問題時 

所表示之各種不同見解。所建議之更動可使 

大多數代表得能贊助第一委H 會所通過之決 

議案。

巴西代表圑自閧始討論該問題時卽認爲 

如欲党致解決此困難祓雜之巴勒斯坦問題之 

方法，而使其能爲雙方接受，必須由聯合國委 

派和解委員會從中斡旋。苟如是，則解決巴勒 

斯坦問題不可缺少之三條件方能兼籌並顧， 

此三條件爲：有關雙方之談判、聯合國之調 

解、最後解決方法之國際管制。此三項條件 

均經列入第一委員會之決議案中，而所提出 

之修正案使該決議案更易於爲各方所接受。

故巴西代表圑請大會贊助經修正後之決 

議案，深信大會此舉，可促成巴勒斯坦問題 

之最後解決。

k r .  P e a r so n  (加拿大）鄭重聲明工作雖 

已漸入結束階段，大會仍不能避免對巴勒斯 

坦問題作一決定，卽不通過任何決議案亦爲 

一種決定，惟該代表團認爲此種決定殊非妥 

善且對巴勒斯坦情勢極爲不利。

故吾人必須愼重審議聯合國對此問題究 

能採取何種立場。第一，聯合國立於諮商地 

位。大會應將聯合國多數會員國對巴勒斯坦 

情勢之發展之意見載入會議紀錄。

第二，聯合國應盡其所能，藉其有限之 

權力，維持巴勒斯坦之和平，使該地因政治 

事變而不幸發生之I I 事不致蔓延滋長，成爲 

全面或一般戰事，並應停止或限制外界之干 

涉。巴勒斯坦之將來問題終須待巴勒斯坦人 

民自行解決。徂聯合國仍可就其認爲巴勒斯 

坦人民應採取之行動說明其意見，並協助此 

等人民採取此種行動。

此種對於聯合國在巴勒斯坦之任務之解 

釋，表示大會負有重大責任，須決定其對解 

決該項間題之次~ 步驟之意見。

經第一委員會討論而產生之決饑案顯然 

未能博得必須數目之代表之贊助，故不得作 

爲對將來工作之指示, 而巴勒斯坦此際固需 

要此種指示也。職是之故，一如某代表前所 

指稱，若干代表圑乃互相磋商，並與大會其 

他會員國洽商，以求決定應如何修正該決議 

案，使其能獲得一般代表之贊助。各代表團 
商談之結果卽爲文件A / 7 8 9 中所載之各修正 

案。此等修正案並未改變決議案之實質，但 

使決議案可獲得更多代表之贊助，是故，加 

拿大代表團欣然參加其他代表團共同提出此 

等修正案。

修正案之一建議删除決議案第三段關於 

由大會所屬並由英聯王國、美國、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聯盟、法蘭西與中國之代表所組 

成之委員會提名紐設和解委員會之規定。此 

第三段原係加拿大代表團之建議，因該代表 

M 深信委員會所負責任奇重，故選舉代表組 

織委員會時應務使願意並能承負此項責任之 

國家擔當此項重責，又此等國家須受有在地 

中海東部一帶擁有絕大勢力且積有經驗之列 

強之支持並得其信任。

第一委員會討論與表決之情形顯然表示 

第三段之規定引起若干代表圑之疑盧。加拿 

大代表團對於基本原則問題雖向來不肯輕易 

放棄其立場，且從不放棄其立場，然該代表圑 

不擬堅持其對不涉及基本原則之問題所作之 

提案，如第三段之規定者。故該代表團準備 

接受建議删除第三段之修正案，俾大會對選 

派和解委員會問題，得按大會正常程序辦理。

關於法蘭西代表M 對第三段所提另一修 
正案( A /8 0 0 )，加拿大代表稱大會如大體上贊 

成法蘭西所提修正案，則加拿大代表圑亦擬 

贊成以法蘭西修正案代替删除之第三段，但 

應有一項諫解，此卽爲修正案所稱之五國委 

員會，應及時集會並作決議，俾大會得於同 

日對由何三國組織和解委員會一事作最後決 

定。

正如澳大利亞代表所稱，其他修正案之 

目的亦在使決議案獲得更多代表之贊成。序 

言經删減後僅留一行。就某方面而言，此事 

頗爲可惜，但決議案之實質並無改變，且可 

予決議案簡潔之特質。

省略第二段(丁)項之目的亦同；因第二段 

(丁 ) 項所含指示業經載於決議案第五段內。

第五段內以“協同”代替“經由”二字使和 

解委員會從事洽商、和解與談判工作時，更 

多伸縮餘地。.

對第十段與第十一段之修正案建議删除 

各該段中與決議案他段重複之規定，且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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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與十一段之文字引起某數代表團之疑虛。 

第十段特別述及調解專員報吿書中所指之二 

地，卽海法與里達 (L yd da),實非必要，因決 

議案就覓致辦法，以便利巴勒斯坦經濟發展 

一事，對委員會已作一般之訓示。和解委員 

會自應審議一切有酿事項，不僅決議案原案 

中述及之二地而已。

第~ 1 段前一部份，亦因重複關係經予 

删除，因其中申述各點業於第十二段中說明。

故加拿大代表團擬投禀贊成修正後之決 

議案，縱令大會不能全體一致通過該決議案， 

亦希望能獲得絕大多數之贊可。

聯合國一且將巴勒斯坦問題列入其議事 

日程卽係承負擬具並紀錄關於該地政治前途 

之湓見之重大責任，不能再事變更。巴勒斯 

坦之政治情勢與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之情勢並 

無二致，隨時均可有改變與變動，大會所作 

建議亦有隨之修正之必要。故加拿大代表圓 

認爲堅決遵行大會一九四七年之決議案不加 

修改，卽爲阻止通過任何其他決議案。

過去聯合國雖未能對巴勒斯坦問題制定 

任何可立刻實行或阻止暴行之精轮計劃，但 

Mr. P earson仍認爲聯合國之影響頗爲重要， 

並多裨助。大會倘對次一階段以明白而合乎 

實際之文字宣佈其見解，必能繼續產生此種 

效果；大會如拒絕考廬修正以前通過之決議 

案 ，則決+ 能產生此種效果。

如欲使大會通過修正後之決龜案，若干 

代表團必須表示讓步，然該代表認爲此並非 

原則方面之讓步。

拒絕作必要讓步之代表團應負嚴重責 

任。倘因各該代表圑抱此種態度，而危及通 

過決議案所需之三分之二禀數，則可表示务 

該代表團K 各項建議未能完全符合渠等之見 

解 ，故決意阻止大會於本次屆會內對巴勒斯 

坦問題採取任何行動。如此不採任何行動對 

巴勒斯坦和平之維持必將有不幸之影響。且 

在目前巴勒斯坦問題和平解決之希望較去年 

任何時期爲高，大會如採此種消極態度，良 

可遺慽。

故大會當前之情勢十分明顯。太會或通 

過一如此際提出之修正決議案，以爲永久和 

平解決之基礎，或決定+ 採取任何行動，其 

結果必將引起巴斯勒坦之暴動、不安與分裂。 

吾人悉知某種勢力正擬利用因大會此際不採 

任何行動所造成之惡劣形勢，以達成其本身 

之目的。

爲全世界之福利着想，巴勒斯坦之人民 

應能於和平之環境中，策劃政治前途。Mr.

Pearson有鑒於此乃籲請大會全力支助修正後 

之決議案。

徐淑希先生（中國)願吿大會稱聯名提請 

修正第一委員會決議案之各代表團悉數接受 

法蘭西修正第三段之提案（A /8 0 0)。

該代表指稱屮國代表團贊成聯合修正案 

之目的，與其他代表團同，在便利大會通過 

第一委員會所提之決議案草案，故對於有關 

一方或雙方，或同情有關雙方之國家可表示 

反對之規定，均主張予以删除，但以不變更 

提出決議案草案之主要目的爲限。

倘大會不能對巴勒斯坦問題通過決議 

案，仍不足表示所有關於和平解決之努力均 

將停顿，因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之決饑案 

仍屬有效。然一般意見均認爲今日已達新階 

段，有制定新辦法之必要。大會如不制定新 

辦法，卽爲失職，影響其威信及其將來之地 

位者至鉅。

至於實質方面，徐先生認爲所提各項修 

正案不但富於建設性且與大會處理此問題之 

精神相符。第一委員會擬定其提案固亦以此 

爲基礎也。

欲求和平解決审端，必須履行二種條件： 

和平解決工作之進行必須遵守正義與國際 

法，並須徵取有闕方而之自動同意，以完成 

其使命，而不得施以任何脅追。倘大會希望 

其和解巴勒斯坦問題之努力，或對任何其他 

問題之和解，能有成就，If丨必須注意此二基 

本原則。大會倘不能指示一問題之正義與法 

理何在，而不得不交請和解委員會決定時， 

則大會茧少應免於決議案中列入易於引起 

爭議之規定，以致妨礙和解之成功希望。今 

旣發現提出大會之決議案草案內，有足引起 

爭議之點，自應予以删除，故屮國代表團建 

議請大會予各代表團之共同修正案以有利之 

考慮。

M r. Schuman (法蘭西）聲稱當過去兩年 

內大會討論巴勒斯坦問題之際，以及每次試 

欲停止雙方之不幸銜突時，法蘭西始終堅決 

認爲有關雙方有直接取得協議之必要。當地 

人民與外來移民於此種協議下，可決定彼此 

和睦相處，互相尊重，此乃建立眞正和平之 

基礎。不然，業已爆發之戰爭必然繼績，雙方 

仍將不時從事屠殺與破壊，聯合國之建議亦 

必不能產生任何實際效果。其結果必將醸成 

—種非和非戰之情勢。故爲全體人民之利益 

計，應使此種愦勢終止。

再者，身歷慘不堪言之困苦之難民爲數 

約達七莴人。此等難民，無家可歸，缺乏糧 

食與衣物，據中立觀察者言，其生活幾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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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之生活。若干村落之八民被迫離去後，村 

落本身經有系統之破壤行爲，巳毀壤一部份， 

且此種破壤行爲仍在進行中。闕於此間題已 

有中立者之詳盡報吿。

戰時對歐洲猶太人民所施之恐怖惡行誠 

不可再度施之於亞拉伯人民。此種情形爲人 

類之恥每，應立予停止。且此等情形發生於 

二十世紀以前，傅播和平與傅愛之偉大福音， 

歷史上首次倡導仁愛與人類互敬之道之地 : 
故尤應使其終止。此富有歷史上陳跡、非但爲 

基督教聖地、且爲猶太民族與囘教徒聖地之 

國家，不應再爲鬭爭與仇恨之場所。

法蘭西代表圑於考廬現在大會前之決議 

案時僅關切一事，此亦卽促使法蘭西政府同 

意於調解專員之督導下合作促成停戰並派缉 

法國觀察員赴巴勒斯坦之動機，法蘭西代表 

圑且準備依此接受任何新責任。

Mr. Schum an認爲決議案固對巴勒斯坦 

問題定有公正與和平之合理解決辦法，並予 

聖蹟以最大之可能保障。決議案經修正後， 

規定設置一由三國代表組成之委員會，其責 

任爲繼續去歲五月交調解尊員處理之工作。 

關於該委員會之選派問題，:法蘭西代表團曾 

另提修正案（A/SOO)，於將來適當時機當再 

予說明。

決議案草案詳定委員會之任務規定。委 

員會之責任不僅在保證巴勒斯钽情勢之和平 

解決，並應於最早可能期間使有關雙方間， 

以及有關方面與委員會之間，建立直接關係， 

必要時，委員會得充任有關方面之屮間機關， 

協助雙方爲未能成立協議之政治與經濟问 

題 ，凭致永久解決辦法。

委員會之另一責任，亦法蘭西代表團'認 

爲特別重要之責任，爲對耶路撒冷一帶，與 

盤個巴勒斯坦境內之聖蹟之將來，擬定具體 

可行之建議，最後並向大會提具永久國際管 

理聖地之計劃，尤注重耶路撒冷及其附近之 

聖蹐。法蘭西代表圑特別注重巴勒斯坦之聖 

蹟問題。巴勒斯坦全境之聖蹟均應加以保護， 

實屬至要，此亦各種宗教之信徒，以及怒重 

聖蹟歷史價値人士所希望者。故法蘭西代表 

團贊成規定拿撒勒 ( Nazareth)亦在保譲之列 

之比利時修正案。關於耶路撒冷城，則應確 

定其國際地位，且須確實規定各社區得享充 

分之自治權。

委員會之任務絕非易於完成者，然決議 

案如經絕火多數贊成通過，必大有助於委員 

會工作之推進_，且可增加委員會之權威。

法蘭西代表圑深知對若干條款或有作保 

留之必要。決議案旣非盡善，亦不完備。然

時問不宜浪费，大會無權延擱一項能夠且必 

須成功之努力。火會如不能達成協議，並證 

明其無能處理一規模雖小但可有無窮道德與 

政治後果之銜突，將爲聯合國之慘痛失敗。

聯合國之權威應能駕於作戰國家H 爭之 

上。聯合國應能指示和解之道，最後並應根 

據公認之法律基礎，爲所有人類及有關各方 

之福利，重奠和平。_
M r .  M c N e il(英聯王國)稱當九月間本屆 

大會開幕之時，各國代表一致追悼一獻身巴 

勒斯坦和平之偉大人物之捐軀。英聯王國代 

表於表示希望大會不致不對巴勒斯坦問題表 

示任何肯定意見而結束其第一期會議之願望 

時，深覺確能反映 C o u n t  B e rn a d o t te本人之 

願望，此卽不論大會認爲所謂B e rn a d o tte提 

案可以接受與否，應繼續從事奠定巴勒斯坦 

和平之工作。

已故調解專员之提案經認爲不能接受， 

此乃英聯王國引爲慽惜者。然該代表團仍堅 

信聯合國對於在巴勒斯坦建立和平與安定之 

工作處於重要地位，任何其他機關+ 能分擔 

其責任。職是之故，該代表希望並期待大會 

必能對此問題提出--英聯王國代表團以及所 

有其他代表圓認爲可以接受之決議案。

此刻提出大會之決議案，經修正後，與 

英聯王國代表團提出第一委員會之原決議 

案大不相同。第一委員會委員或可憶及原決 

議案請大會贊可C o u n t  B e rn a d o t te於其工作 

進度報吿書第一部分所提結論，以爲對巴勒 

斯坦將來行動之基礎。英聯王國政府今仍認 

爲故調解専員之結論爲巴勒斯坦問題之合 

理、公正、可行解決辦法，此種信念絕不因第 

—委員會之辯論而動搖。第一委員會辯論過 

鸦屮反對 B e rn a d o t te提案者均未能提出能令 

人信服之論據，亦未有人能提出公疋可行堪 

與 C o u n t  B e r n a d o t te之提案比擬之建議。

雖如此，委員會第一次仍以二十三票對 

二十三票，第二次以二十五票對二十二票決 

定删去請大會依據B e rn a d o t te計劃及一九_四 

七年十一月大會决議案訓示和解委員會之兩 

段重要規定。

反對英聯王爾代表®意見之若干其他代 

表團希望大會姻發和解委員會之訓示，完全 

根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之大會決議案；然此 

等代表團之提議亦經否決。値得注意者卽該 

提議經以二十四票對十三票被否決。此次投 

票之結果對大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之決縫案 

而迓頗饒意味，蓋自表決結果可見可否票數 

之差異遠較否決英聯王國代表圑決議案時票 

數之差異爲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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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一委員會表決之結果可見除耶路撒 

冷、聖蹟以及巴勒斯坦難民三項重要問題外， 

大會對於可作爲和解委員會工作依據之任何 

訓示絕不能獲得必需之多數代表之同意。依 

是委員會有不接獲任何明確訓示之可能。該 

代表自非建議委員會可忽視一九因七年 i ■•一 
月之決議案，委員會旣不得忽視大會決辑案， 

亦不得忽視自大會通過該決議案以後巴勒斯 

坦愔勢之發展，更不能忽視調解専員及其繼 

承 人 M r.B unche之工作。該代表更對 Mr. 
Bunche辦事熱誠、富於機智表示欽佩。

事實上大會已請和解委員會自行解釋巴 

勒斯坦情勢之演變。英聯王國代表團接受此 

種結論，然亦認爲應請注意該代表M,提議設 

置之委員會之責任，將因而大見增加。委員 

會須參酌有關各方之態度，以及將來穏定情 

勢之展望，自行決定應於何種限度內，覓取 

解決方法。於此種情形下，該代表團以及其 

他多數代表圈似皆認爲和解委員會之紐織問 

題 ，爲大會現有決議案草案中之主要問題。 

Mr. N cN eil代表英聯王國政府鄭重聲明制定 

適當稃序，保證必能選出一均衡、有力與有 

效之委員會一事至爲重要。

該代表不作保留欣然贊助法蘭西關於決 

議案草案 ( A /8 0 0 )第二段之修正案。法蘭西 

修正案似爲於屆會第一期會議結束以前解決 

委員會紐織問題最可行之辦法。該代表團同 

時亦無條件贊助七代表國提出之修正案之 

一 ，卽對第三段所提出之修疋案。

七國代表團共同提出之其他修正案，性 

質备有不同，然該代表亦表示英聯王國代表 

團將均予贊同；該代表並向負責草擬各該修 

正案之七國代表稱謝，對各該代表不屈不撓 

之精神及其敏智尤表欽佩。一如澳大利.亞代 

表所稱，各該修正案之唯一目的爲删除決議 

案中可能引起直接有關當局反對之字句，藉 

以便利和解委員會之工作。

英聯王國代表M 原擬於決議案屮盡量引 

述有關 Count Bernadotte報吿儘:之文句，惟當 

事雙方均極力反對。該代表本人曾警吿第一 

委员會，根據英聯王國政府之經驗，任何關 

於巴勒坦之建設性提議，可視爲公正解決辦 

法者，猶、亞雙方定加反對。此種警吿原非必 

要。猶亞兩方業已集其力量，阻止贊成荚國 

意見者，使+得通過英聯主國代表團所提之 

決議案。惟英聯王國代表WI仍認爲該決議案 

不無價傲。

正如該代表適纔所稱，英聯王國代表團 

接受第一委員會此方面工作之結果。旣如此， 

該代表圑依理似應會同其他代表團一倂提請

大會删去現有決議案中以前草案所遺留之痕 

跡。

該代表亦贊同法蘭西代表爲贊助比利時 

修正案 ( a / 7 9 1 )所作之陳述。

英聯王國政府對擬設和解委員會權力之 

態度，似已引起若干誤會。聯合國審議巴勒 

斯坦問題之全部過程中，以及早期巴勒斯坦 

仍茌英國統治之下畤，英聯王國政府卽始終 

認爲最後解決方法必須以有闕各方之同意爲 

基礎。該政府於實行其所定政策或聯合國之 

政策時，向不贊成利用英國軍隊，強追實施巴 

勒斯坦人民所反對之解決辦法。最近英聯王 

國曾表示擁譴雙方聲明反對之Beraadotte計 

劃，並對和解委員會工作應限於促進有關雙 

方直接協議之意見表示不予贊同。或謂英聯 

王國此種意見似與英聯王國政府一向支持、 

今仍繼續倡導之雙方同意原則相牴觸。實則 

荚聯王國之態度並非前後矛盾。正式之協議 

並非表達同意原則之唯一方法。就巴勒斯坦 

當前情勢言，雙方情緖高漲，故雙方領袖間 

直接交涉縱非絕不可能，至少亦難有把握，於 

此愦形下以默認爲基礎之解決辦法，較有關 

雙方之直接協饑或易收效，此則爲不容忽視 

者 。 .
職是之故，英聯王國代表團一再請求准 

許和解委員會就各委員認爲適當可行之解決 

方法徵取亞猶雙方之同意。該代表圑雖不願 

限制同意原則使委M會之工作僅以便利有關 

雙方之直接達成協議爲限。但此非謂該代表 

函贊成給予委員會強制權力。委員會無仲裁 

之權而有賴於雙方之善意，其可能獲得之結 

果，至少亦應以有關雙方之消極合作爲某礎。 

然英聯王國政府認爲，委員會應能自由利用 

其全部勸導力，並協助雙方鉗袖獲致切實結 

果，而不必經由正式稃序，蓋於今FT情勢下， 

雙方殊難考盧，正式談判自無從促其實現也。

該代表擬建議稱和解委員會之職務之一 

爲妨阻軍事實力較遜乏一方被追C 接談钊。 

如發生此種情形時，委員會各委員自有以聯 

合國之力量出面干預之責任，其目的在制定 

解決辦法，而此項辦法所反映者非該區域軍 

事力量0 前或一時之均勢，而爲有關人民之 

永久利益。

英聯王國政府歡迎並鼓勒雙方在和解委 

員會引導下直接交涉。該政府自不能贊同不 

顧一方潛志強其直接談判之企圖，聯'合國任 

何其他會員國亦必不能同意此種辦法。此種 

辦法非但不能產生任何效果，且有失公允。 

英聯王國政府懇切希望無論.亞猶雙方領釉能 

否建立並維持直接關係，和解委員會仍能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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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合理解決辦法並取得雙方同意，此不但可 

恢復巴勒斯妲之正常生活，且有助於盤個近 

東之穩定與進步。

提出大會之決議案爲試圖迎合並調和因 

審議巴勒斯坦問題自然發生之相反意見之最 

近努力。所不幸者，此非一強有力之決議案， 

且就當前情形言，吾人實未能制定有力之決 

議案。

該代表絕不因未能覓得該問題之解決辦 

法而咎責任何人。從政者最不喜承認渠對某 

項問題無良好答案；然今日之情形使吾人不 

得不承認無解決之能力。第一委員會之決議 

案草案爲集各代表之智能與善意而覓得之最 

完善答案，擬具該草案者認爲此係最能發揮 

威力之草案。該代表希望草案不週密之處得 

由聯合國之威信補足之。

大會並非一無所成，主席業已述及此節， 

然大會對於政治問題仍未表示急欲制定決 

議。故該代表希望對決議案擬提出保留之各 

代表團，仍能竭力支持該決議案，按荚聯王 

國代表團雖亦不無保留之點，仍勉力支持該 

決饑案草案。鑒於聯合國會員國對保衞聯合 

國與大會之威信所負之義務，以及對大會行 

使職務所負之義務，更鑒於聯合國對巴勒坦 

八民所負之義務—— 法蘭西代表適纔就此等 

人民之痛苦提請注意—— 大會似有設立一委 

員會之必要，以聯合國之道德力量爲其後盾， 

並盡量使各代表團一致贊助其設立。

Mr. C a s t r o  ( 薩爾瓦多）述及薩爾瓦多爲 

聯合國會員國中首先建議採用和解辦法以資 

解決巴勒斯坦問題者。薩爾瓦多代表團於一 

九四七年之大會屆會時，曾提出此項建議。

聯合國旣爲致力和平之國際機關，其對 

巴勒斯坦所負之主要責任，與其對世界其他 

部伢所負之責任同，此卽爲保證和平與國際 

治安。薩爾瓦多代表團不能贊助年前所提出 

之分治巴勒斯坦建議，並非由於薩爾瓦多反 

對分治計劃之本身，而係因該國認爲此項計 

劃之提出事先未充分諮商巴勒斯坦人民。

第一委員會之討論傾向於設置和解委員 

會，該委員會應有廣泛權力，不受任何拘束。 

第一委員會之各項提議中包括下列三要點： 

第一，設置和解委員會；第二，國際管理耶路 

撒冷及其附近地區，包括伯利恆城在內；第 

三 ，保護巴勒斯坦之離民。薩爾瓦多代表團 

贊成此三項提案。該代表團更曾提出修正案 

草案，請將拿撒勒城亦歸入國際管理區內。

薩爾瓦多代表團於討論及表決時，均表 

示贊成第一委員會決議案內包括上述三要點 

之各款。然對於足以加深巴勒斯坦猶太與亞

拉伯人民間紛审之建議，則放棄投票權。澳 

大利 .亞、巴西、加拿大、中國、哥侖比亞、法蘭 

西與鈕西蘭共同提出之修正案則可以釋除薩 

爾瓦多以及其他代表團之反對意見。

關於薩爾瓦多代表團所提修正案，M r .  

C astro解釋稱該修正案請將拿撒勒劃入國際 

管理區。對基督教徒而言，拿撒勒之重要不 

亞於伯利惺，蓋基督曾於拿撒勒度其大半生。

Mr. C a r t o n  d e  W i a r t  ( 比利時）稱比利 

時對第一委員會決議案第七段所提修正案請 

於該段之首加添 “ 及拿撒勒 ” 字樣。該代表向 

大會建饑該項修正案，乃由於拿撒勒之歷史 

地位。

Mr. de W iart繼稱渠贊成法蘭西代表團 

關於和解委員會龃織之提案，其理由爲法蘭 

西提案足使大會於結束前通過一決議。

Mr. D u l l e s  ( 美利堅合衆國）稱:美國代 

表團贊成第一委員會關於巴勒斯坦問題之決 

議案以及文件 A / 7 8 9 所載各修正案。

第一委員會之決議案經所提各項修正案 

予以修正後，包括三項重要提議。第一，該 

決議案籲請有關政府與當局或藉和解委員會 

之撝助，或直接商洽，以便和平解決巴勒斯坦 

問題。第二，決議案規定保譲聖蹟及瞻謁聖 

蹟之自由。第三，決議案以便利難民返籍及 

重新定居爲目的。

決議案之文字及內容或不能盡令所有會 

員國滿意。第一委員會曾接獲許多提案，其 

決議案實係綜合各提案而成。美國代表團或 

有請加以修正之意，然該代表圑準備接受此 

項草案，因其所作規定尙無不妥，且有達成其 

三項主要目標之望。

美國代表團曾一虔贊成給與和解委員會 

關於達到最後解決辦法之具體訓示。先前各 

項決議案草案所載建議，實際上遠較現所審 

議之草案爲詳明，但關於邊界及處置亞拉伯 

巴勒斯坦等重要問題之具體建議，因委員會 

中贊助亞拉伯各國及以色列之要求者勢力強 

大，終經删去，此乃雙方贊助者票數併合之 

結果。美國代表團原認爲在某種限度內應由 

大會之中立國家決定致力和解時應採何種辦 

法，然有關當事國旣贊成删除此種訓示，該 

代表画亦準備接受此意。

雖然此外尙有兩方面，自國際利害關係 

戚之，至關重要，應對和解委員會有所訓示； 

自國際立場言，有立刻停止戰鬭，以和平方 

法覓求解決之必要。戰爭之局勢應變爲停戰 

局面，由停戰進而爲休戰，最後進而爲持久 

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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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切之第二問題爲神聖處所之處置 

問題。世界三大宗教之聖蹟問題絕不得視爲 

地方問題。關於決議案第八段所稱之耶路撒 

冷城劃爲非軍事區域問題，美國代表團認爲 

該段之規定，係指聖城不得作爲敵對團體武 

裝軍隊作戰之地。此項規定自不得禁止依安 

全理事會所定解除軍事設備辦法而設置之警 

察隊及保安隊。

關於對第一委員會之決議案所提各修正 

案，Mr. D u lle s認爲序倉之删去，可以接受， 

因其對草案之實施並無影響。第二段（丙）訓 

令委員會“促進友好關係. . . 之籠統規定亦 

可删去，因草案其他部份已有此等字樣。美 

國代表團贊成由大會選派和解委員會，最好 

用法蘭西修正草案（A/SOO)所建議之提名辦 

法。引述調解尊員報吿書之處亦可删除而不 

致影響決饑案之要點。

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之主要責任自然由直 

接有關各方負之。大會雖無強迫之權，但能 

表達世界輿論，對當地情形有所斷定，如處 

置得當，對事件之發展自有莫大之影響。大 

會可設置和解委員會，以便利雙方達成協議。 

巴勒斯坦問題75聯合國之重任，聯合國如不 

存在，則世界所負之責任必重不堪言。最後 

解決之道今已在望。提出大會之決議案如經 

通過，必能使聯合國對此項目的作一大重要 

之貢獻。

主席於宣佈休會以前，就文件 A/78S) 所 

載修正案對第一委员會決議案之影響，提請 

各會員國注意。

修正案如經通過，則首四段將予删餘，決 

議案起首字樣將爲“大會業已重議巴勒斯坦 

情勢 ”，其後爲決議案草案第一項，亦卽決議 

案實施部份之第一項規定。

第二段規定設置和解委員會。七國代表 

團提出之修正案保留第（甲）（乙）（丁)三分段 

而删去（丙 ) 分段。

所提修正案删除決議案吁規定由安全理 

事會五常委理事國選任和解委員會委員之第

三段，法蘭西代表團於此次會議屮提出之修 

正案提議由上述五強將其共同提議交由大會 

取決。五強如能獲致同意，則大會必能接受 

各該國之建議，因此事性質特異。

第四段照修正案更動後仍予保留，第五 

段亦然。唯第五段中之 “經由”二字改爲“會 

同”二字，該 短 句 應 作 直 接 或 會 同 和 解  

委員會  ”。

第六段亦予保留。比利時修正案建議於 

“決議 :巴勒斯坦之神聖處所”後加“包括拿撒 

勒”字樣。

薩爾瓦多所提修正案建議於第七段關於 

耶路撒冷國際政權部分加添“以及拿撒勒等” 
字樣。薩爾瓦多更就提及大會上次關於耶路 

撒冷決議之第八段，提具另一修正案，建議 

該項原則應適用於拿撒勒。主席將査明上屆 

大會之決議案屮，拿撒勒是否包括在內。

關於自由進出耶路撒冷之第九段亦予保

留。

對第十段之修正案建議删去“交通通訊 

設備之辦法”後之各字，依是第十段應爲：

“訓令和解委員會設法促使各有關政府 

及當局訂立辦法以利該地之經濟發展，其屮 

包括使用港a  » 飛機場及利用交通通訊設備 ' 
之辦法。”

第十段後半部引述調解專員報吿書之部 

份應予删餘。第十一段贊同調解專員報吿書 

結論部份亦應删除。第十一段第二部份關於 

難民問題之規定應予保留。

第十二段述及授權和解委員會設置輔助 

機構及成立辦事處之問題。第十四段請各國 

政府與和解委員會合作。第十五段請祕書長 

供給必需之人員與便利。

最後主席指明一般代表對於委員會之和 

解任務之重視。此點對於過程中已明白表現。 

主席顴請各代表於休會期間秉此種和解精神 

考慮該問題，俾於下次會議時得對巴勒斯坦 

問題獲得近乎全體一致之決議。

午後一時十分休會。

第一百八十五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 a 星期六午後三時三十分在巴黎夏幽宮舉行

主席：M r. H. V. E v a t t  (澳大利亞）_

一二二 . 繼續討論聯合國巴勒斯坦 

問題調解專員工作進度報吿書： 
第一委員會及第五委員會報吿書 
(A/7Y6 及 A/786)

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中國、哥侖比亞、法 

蘭西、紐西蘭對第一委員會所提決議案

草案之修正案（A /7 8 9 ) 及比利時對同 

一決議案草案之修正案（A / 79 l )。

Mr. Z e b r o w s k i ( 波蘭）指出恰好一年 

以前，大會第二一八次全體會議曾以大多數 

之可決票通過一關於巴勒斯坦之決議案。此 

項決議案規定：創立兩個獨立國家，於耶路


